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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爱尚缘鲜花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从事鲜花

销售，网上贸易代理、国内贸易等业务。黄女士认

为，拍摄爱尚缘鲜花作品的摄影师并非起诉人。与

此同时，该公司于 2018年 9月 21日注册成立，其所说

的《爱尚缘艺术鲜花花束系列》创作时间 2017年 7月

23日、2018年 8月 26日时间不等，于 2021年 11月 26日

在山东省某版权中心登记，所以版权问题存疑。她从其

他网友那里了解到，该公司只是名义上注册的花店，实

体店并不存在。记者通过百度、淘宝、美团等平台搜索确

实未找到该公司的店铺，而且百度地图、高德地图也查阅

不到该店的地址信息。

那么，爱尚缘鲜花是否存在“借维权之

名、行牟利之实”的行为呢？

从法院之前就此纠纷案件的判决结果来

看，和黄女士经历同等遭遇的被告的行为构

成了“侵权”，也向原告赔偿一定的费用。不

过，此事也同样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争议：很

多人不赞同的是，这场原本是知识产权保护

的维权初衷，却演变成波及全国的牟利式维

权行为，给经济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是维权还是牟利？知识产权保护的边界

在哪里？这个话题引人深思。

16家花店被告侵权后
他们联同全国上千商家维权

维权与牟利的边界在哪里系列报道之一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俞强年

4月 17日，黄河南路临街店铺雅馨花坊店内，5位同行聚在一起，既满怀惆怅，又有一
种无力的愤慨。

一家名为“大连爱尚缘艺术鲜花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爱尚缘鲜花）的企业，将他们
起诉到天元区人民法院，要求法院关闭他们的花店，还向每家店索赔上千至上万元不等。

为啥被这家远在 1800多公里外的公司起诉了？雅馨花坊的老板黄女士介绍，这家公
司的律师称她在网店上的图片有 7张图片出自《爱尚缘艺术鲜花花束
系列》，作品的版权归属对方所有。

目前，我市至少有16家花店被起诉，全国上千家花店有类似遭遇。
“接到法院传票后，对方接二连三找我们出钱私了。”“这简直就是

打着维权的幌子，到全国各地‘割韭菜’。”“这已经不是钱的
事，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如果我们不主动站出来面对，这种
行为将会影响各行各业的营商环境。”……黄女士和其他花
店老板将这件事通过抖音公布出来，引起全国各地的关
注。很多网友纷纷表示支持花店老板“维权”。

是维权还是牟利？知识产权保护的边界在哪里？

黄女士已经营这间花店上 10 年

了。2013 年，她从醴陵市来到天元区，

开起了花店。花店不大，40平方米。刚

开始，生意很好，还请了员工。疫情期

间，她的花店生意开始变得萧条。

记者在“雅馨花坊”店采访的整个

下午，仅有一人光顾，买了一盆 25 元

的“小盆景”。在线上，尽管店铺的价格

非常便宜，也依然是冷冷清清。黄女士

向记者阅览她在美团花店的营业额，

近十天的销售数量仅有 6 单，而且数

额最大的一单是 145 元，其他的大部

分都是 50元以下。

“你看，很多人都把店子关掉了，

我也想关店去做其他事，可是其他行业

又不懂，只能苦苦坚守，现在真的感觉

很迷茫。”黄女士指向自家店铺两边已

经关门的店面说：“疫情三年，很多店子

都关门了。原本想着疫情后会好些，但

依然不是很理想。现在，又遇见这样糟

心的事，真是打击大家的积极性。”

“起诉我们的爱尚缘鲜花，有专门

的律师团队，到全国各地起诉索赔。”

黄女士对记者说。

“被告（黄女士）使用的 7 款图相

对比，综合整幅图片的整体布局、局部

构图以及内容等情况来看，与原告（爱

尚缘鲜花）的美术作品具有同一性。”

爱尚缘鲜花在起诉书中表示：

该作品是高级花艺师精心制作

而成，由专业摄影师拍摄而成，

后期美工剪辑调色处理，才能投

入到网店经营引流。该作品具有

独创性，花艺师名气和摄像师名气

要高于同行业专业人士，具有很强

的美学价值和商业价值。

爱尚缘鲜花向天元区人民法院递

交的《民事起诉书》中，诉求是“雅馨花

坊”要赔偿其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

10000元。

说起图片，黄女士也是一脸无辜。她

介绍，2021 年一家从事网店代运营的公司

找到她，以 2600 元的价格帮她在美团上开

店，网上所有的图片都是由该公司制作和上

传。“当时网店很火，我自己也不懂，就花钱请

人帮我搞，但后来发现别人不花钱也能自己

搞，我都后悔花了这个冤枉钱。”黄女士说。

同样被起诉的还有任先生。他的花店位于天

元区泰山路临街。2021年，他在美团外卖上注册了

店铺，审核通过后美团业务经理上门进行开店指

导，并协助上传商品图片。“所有图片均是在美团商

品图库中导入，我只需修改价格即可，整个操作过程

没有提及任何图片侵权的警示和风险。”任先生一边

说，一边向记者演示。

“目前，株洲这边就有 16家花店遇到这样的事。”任

先生说。

“接到法院传票后，对方接二连三

找我们出钱私了。”

在接到法院传票至开庭前，这些

被起诉的花店都遇到对方要私了的经

过。对方向每个人索要的价格不等，比

如在第一次打电话索要时，有的要价

1000元一张，有的要价 750元一张，有

的要价 600元一张。

“对方给我打了三次电话私了。我

第一次是 600 元；第二次是 500 元，第

三次是 350 元，我都没同意。”任先生

气愤地说，首先我们老百姓没有侵权

的意图。再者，我们的图片也是从网上

和美团商品图片中上传，整个过程没

有任何的警示。退一步说，爱尚缘鲜花

发现被侵权后应该及时通知我们删

除，但我们没有接到过任何通知。再

说，我们接到法院的应诉通知后，也第

一时间删除了相关作品，不应该再承

担赔偿责任。

另一被告张女士开花店已有 14

年。她接到法院传票不久后，爱尚缘鲜

花那边的律师就打电话与她联系，商

量私下和解。“对方第一次向我索要

600 元一张，又过了几天再次联系我

索要 500 元一张，法院开庭前，第三次

跟我索要 400元一张。”

张女士与爱尚缘鲜花纠纷案的开

庭是 3 月 20 日，她因两张图被起诉。

“法院先让我们和解，我不同意。最终

被判了 700 元赔偿，按 350 元一张计

算。”

与 张 女 士 同 日 宣 判 的 另 一 家 店

铺，被判了 400元一张的赔偿，“我向法

官陈情：花店目前经营困难。法官思考

再三，给予了一定的人情关怀。”张女

士说。

黄女士于 4 月 12 日接到法院的传

票，于 4月 18日开庭。不过开庭当日，法

院建议双方先调解，将宣判时间推到 4

月 27 日。“我绝不和解，会把官司打到

底。”她的言语中透露着坚定。

但结合之前判决的结果和全国各

地已经判决的案例来预测，黄女士胜

诉的几率很小。

通过网上检索发现，关于爱尚缘

鲜花的司法案件有 463条。记者在中国

制裁文书网查询发现，涉及该公司的

判决案件有 186篇，基本上是著作权权

属、侵权纠纷民事案件。这其中，法院

多数支持了大连爱尚

缘鲜花公司的诉求。比

如，广州市白云区永平缘

遇 花 艺 店 被 判 决 赔 偿

2900 元；武汉市武昌区尚

韵花卉经营部一审被判赔

偿原告 3000 元，该经营部不

服并上诉，二审再被判“维持

原判”。

不过，不少案件也出现撤

诉情况。比如，“原告大连爱尚

缘鲜花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合肥

市蜀山区木棉花开花店、北京三快

科技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

纷一案，本院于 2022 年 1 月 26 日立

案后，通知原告在七日内预交案件受

理费，原告向本院申请撤回起诉，且

逾期未交纳案件受理费。”

“临时撤回可能是与对方私下和解

了。”张女士表示，她接到通知后，对方告诉

她让她联络株洲本地的人组建群一起私了。

之后，他加入了一个全国性的纠纷群。“我在 2

群，2群有 246人，1群应该满了，差不多有 500

人，还有很多不知道这个群的人，这简直就是打

着维权的幌子，到全国各地‘割韭菜’。”

在爱尚缘鲜花起诉黄女士的民事

起诉书中，黄女士被列为“被告一”外，

美团被列为被告二。

对方的民事起诉状中要求：被告一

立即停止在美团外卖网页及 App上使

用侵权原告享有著作权的美术作品《爱

尚缘艺术鲜花花束系列》的图片，并立

即删除作品及链接；被告二停止推广被

告一的店铺，停止侵权原告享有著作权

的作品，并停业整顿被告一的店铺；被

告一、二在《中国知识产权报》刊登赔礼

道歉声明不得少于 15 日；被告一赔偿

原告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 10000

元；案件相关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但是，美团并不认为主动侵犯了爱

尚缘鲜花的著作权，其中的主要理由是

在起诉前未收到任何投诉信息，对方所

提交的材料亦无法准确定位侵权内容

的相关信息。

“美团外卖平合系网络信息服务提

供平合，案涉门店页面及商品信息均来

源于商户或消费者编辑，应由商户就发

布信息内容侵权承担责任；在原告起诉

前并不知晓案涉门店侵权信息的存在，

已尽到审核注意义务。”美团代理人刘

金凤律师在《答辩状》中进一步解释：

“平台已明确要求商户不得侵犯他人知

识产权，已尽到侵权提示义务；平台公

示有侵权投诉渠道，权利人未事先进行

通知，答辩人不明知/应知侵权；退一步

讲，案涉摄影作品已全部下线，答辩人

已履行通知删除之义务。”

“现在根据判决来看，美团没有了

责任，把责任全部推给我们店铺了。”黄

女士通过抖音将自己的经历公布出来，

引起全国各地的关注，网友纷纷支持她

维权。

“大家的经历都是一样，对方就是

先通过法院传票吓唬，再通过私了。我

们也尊重和支持知识产权保护，希望共

同建立一个和谐友爱和公平竞争的营

商环境，但如果以知识产权保护之名来

打假图利，不值得提倡，已经严重扰乱

了行业的正常经营秩序。”

如何看待职业维权这一行为？业内

人士表示：一方面，当前市场环境的不

完善，经营者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为职

业维权群体的出现提供了土壤；另一方

面，现行的法律制度为职业维权人索赔

提供了法律依据。

北京市隆安（株洲）律师事务所律

师周灿辉表示，尽管这些花店经营者主

观上不是故意的，但是行为已经造成了

侵权的事实，那就要承担相关的侵权责

任。对于花店经营者表示图片来自美团

或者由网店代运营公司提供，也应该向

法官拿出相关的证据。

为何美团没有承担责任的问题？周

灿辉表示，美团作为网络服务平台的提

供者，拥有一定的“免责权”。“美团承担

赔偿责任需要大连爱尚缘艺术鲜花有

限责任公司或者网店店主，向法庭提交

美团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店店主

在网点使用的摄影作品侵权的证据，否

则法院没法判决美团承担责任。”她对

记者说。

2022 年 4 月 21

日，最高人民法院在

知识产权宣传周新

闻 发 布 会 上 明 确 表

示：“对大量收购版权

进而‘维权’的行为，加

大对实体权利基础的审

查，准确把握重复诉讼认

定标准，防止借维权之名、

行牟利之实的行为发生”。

2022年，浙江省义乌市

人民法院驳回了一家“职业

维权”公司的诉求请求。该案

件也成为黄女士和其他被告

花店，不服法院支持爱尚缘鲜

花的一个理由。

该案件的原告张某 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1 月期间，向贵州

省版权局申请对 11 幅摄影图片进

行作品登记，作品登记证书载明的

作者和著作权人为张某的妻子李某

（化名）。之后张某与妻子李某签订

《图片版权授权合同书》，约定将上述

摄影原图独家特别授权于自己使用。

随后，张某以被告义乌市某贸易公司在

网店中所使用的的产品图片侵犯 11幅摄

影图片的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为由，起诉

要求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 9万元、维权费

用 1万元。

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张某又以妻子李某的

名义与案外人补签了《图片版权授权合同书》，

约定包括本案图片在内的 73张系列图片独占

许可给李某使用。

义乌法院审理后认为，著作权包括了署名

权、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其中署名权不

可转让。张某以其妻子作为作者对其不具有著

作权的作品进行作品登记并进行诉讼维权，且

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作品的真实权属，不能认定

张某为涉案作品的合法权利人。即便张某取得

了作品独占使用许可，也不能以作者名义进行

登记，更不能以此维权牟利。张某诉讼“维权”

的行为并非为了独家使用相关作品或为了制

止侵权行为，而是意图通过诉讼的方式获取不

正当商业利益。此种“借维权之名、行牟利之

实”的行为挤占了有限的司法资源，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司法的效率，应当予以否定性评价。

此外，张某为达到诉讼维权进行牟利的目的，

利用作品自愿登记的规定，以妻子名义对并非

其创作的涉案作品以作者的身份进行作品登

记，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不符合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要求。

据此，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张某全部的

诉讼请求。本案宣判后，原告张某撤回其他批

量维权案件 106件。

5 维权与牟利的边界在哪里

4 高院不支持“滥维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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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店家被起诉觉得很无辜

2 全国上千家店被维权

美团无责网店却担责3


